
0 引言

自Arrow（1962）将创新看成为知识的生产以来，人 们

普遍认为应赋予创新者市场力量来激励创新。专利正是一

种激励创新的制度安排，它通过赋予创新者短期的垄断权

使弥补其研发成本、获取垄断收益。 专利制度既有动态效

率，又有静态无效率。 经济学者们通过各种专利设计来权

衡专利的动态效率和静态无效率，以保证足够的创新激励

水平下社会福利损失最小化。这些专利理论大多是运用专

利长度或专利宽度进行一维或二维分析，很少考虑从创新

风险和创新环境角度对专利制度进行三维分析。
本文借鉴已有研究方法和成果，引入创新风险、创新

环境，从专利长度、专利宽度和专利高度3个维度探讨在持

续创新中最优专利制度的设定，最后结合实际提出模型的

实际应用。

1 三维专利制度

诺斯 ［1］曾给予专利高度的评价，“一套鼓励技术变化，
提高创新的私人收益率，使之接近社会收益率的系统的激

励机制，仅仅随着专利制度的建立才被确立起来。”专利制

度给发明创造者以一定时期的独占垄断权， 弥补其R&D
投入的各项费用，补偿了发明创造者的收益，并阻止模仿

者无偿的模仿活动，从而对发明创造活动产生巨大的推动

作用。 但这种弥补是以一定程度的社会福利损失、扭曲资

源配置为代价，因此用专利宽度、专利长度来限制和调剂

创新厂商垄断利润是必要的。专利长度和专利宽度仅在同

一技术层面上调整创新厂商与模仿者的利润空间，并未影

响率先创新厂商与后续创新厂商的利润关系。 因此，最优

专利制度不仅要在横向上， 而且在纵向上调剂利润空间，
即是三维的而不是二维或一维的。

（1）专利长度（patent life）。 专利长度（patent length） 又

称专利寿命或专利保护期（patent life），是指专利受到法律

保护的年限，通常是政府通过专利法来明确规定的，因而

对于发明者和创新者来说，专利长度是一个常量，通常不

变。然而，从理论上来说，最优专利长度对于政府却是一种

政策变量，一般由发明的不同种类来决定 [2]。 罗伯特·考特

（Robert Cooter）和托马斯·尤伦（Thomas Ulen）等经济学家

普遍认为，应使专利的社会成本与社会收益相平衡，以此

来确定最优专利期。国内许多学者认为最优专利长度必是

社会福利损失最小或者社会福利最大的专利长度。
（2）专利宽度（patent breadth）。 专利宽度并没有统一

的定义。 最先研究专利宽度的Gilbert和Shapiro[3]将专利宽

度 定 义 为 专 利 权 人 在 专 利 保 护 期 内 获 得 的 利 润 总 量 ；
Klemperer[4]从保护消 费 者 利 益 的 角 度将 专 利 宽 度 定 义 为

专利持有者因拥有专利而获得的质量优势；Gillini[5]认为专

利宽度是追随者的模仿成本；Matutes等[6]认为，专利宽度是

最初创新者保留的对基础创新的某些独占性应用；Wright [7]

用能够进入某行业的潜在人员的数量来定义专利宽度。笔

者认为，专利宽度是专利横向保护范围，是在同一技术水

平上从横向调整创新厂商与模仿厂商之间的利润空间，并

以此来限制竞争者对专利产品的模仿行为，从而激励技术

创新。专利宽度包括专利权的范围界定和对模仿行为的制

约这两个方面的机制，本文定量为单位侵权利润的罚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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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专利高度（patent height）。 目前关于专利高度的界

定很少，许多学者把纵向的专利高度等同于横向的专利宽

度。准确区分并合理组合运用二者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

义。 Dijk认为专利高度是现有产品与原有产品之间的质量

差距。 吴志鹏认为，专利宽度调整的主要是创新企业与模

仿者在同一技术水平上的技术空间利益问题，而专利高度

调整的则是纵向上不同技术水平的创新者与改进者之间

的利益分配。专利高度是指发明要获得专利所必须满足的

新颖性与创造性要求，而与原有专利在技术空间上的必要

距离[8]。 在此基础上，笔者认为：专利高度是相邻两代专利

技术特征在纵向上的差异。 专利高度越高，专利产品所包

含的技术差异越大。

2 创新风险及创新环境

创新是“始于对技术的商业潜力的认识而终于将其完

全转化为商业产品的整个过程”（林恩，G.Lynn）。 这些过程

包括：创新机会的识别、创新层 次 的 选 择、资 本 投 入 的保

证、组织建立、计划制定、员工招用和市场开辟等。 成功后

的创新是否符合新颖性、创造性要求，能否按照“先申请原

则、优先权原则”获得专利，都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。 创新

并获得专利的风险包括创新成功风险、符合创新高度风险

和申请成功的风险。本文总和创新过程中的各种风险为创

新风险，定量为创新专利申请成功率。创新风险越小，成功

率越大；反之，则成功率越小。

创新环境决定一个行业或国家产生并且应用创新能

力的大小。 它是一个国家或行业创新特征以及一切制度、

政策和策略的集合。 行业或国家的创新制度、政策策略是

外部的创新激励， 特别是专利制度能提供有效的创新激

励， 促使更多创新厂商愿意从事更高层次的创新活动，从

而影响创新厂商的收益和社会福利， 促进社会的技术进

步。行业或国家的创新特征包括：技术的层次、创新技术衔

接程度、厂商的创新偏好、模仿或侵权偏好、产权保护程度

和创新空间等因素。一定时期内创新流量强度反映了该行

业或国家创新环境的优劣———创新流量强度越强，创新空

间越大，创新专利申请成功率越高，创新环境越好；反之，

创新环境越差。 良好的创新环境有利于创新活动的进行，

提高创新的成功率，进而作用于专利制度本身，如图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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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1 三维专利制度

3 三维专利制度设计的模型

3.1 模型假设

所在的行业为完全竞争市场，当创新成功时创新厂商

因拥有专利技术而生产成本降低， 获得一定的垄断利润；
专利保护期过后，其他所有的厂商通过模仿获得同样的生

产成本，从而使市场价格降低为该生产成本，各厂商获得

经济利润：①创新成本TCi=
h2

2 ，（TCi）h′>0，h为专利高度，创

新成本随着创新高度的增加而增加，且（TCi）h″<0。 设模仿

成本与创新成本比率为θ∈（0，1]，模仿者只考虑在该创新

活动中的收益。②产品需求函数为：P=A-Q，初始创新前边

际成本为c，初始市场容量为A-c，设h<A-c。 ③创新厂商在

初始创新基础上进行持续创新，每次成功创新赢得降低价

格的筹码相同。专利高度越大、技术创新的层次越高，边际

成本越小，不妨设每次降低的边际成本等于专利高度h。简

单起见，本分析设持续创新2次（不影响分析结果）。④后续

创新总是出现在前一次专利保护期后，相近的两次成功创

新时间间隔长度为ε∈[T，∞）； 创新成功并获得专利的概

率为η（η≥0）。 ε时（第2次创新成功时）该类产品市场售价

为c-b。⑤创新厂商所属行业的创新强度符合Possion分布，

时间t内出现一次创新概率P（t）=
t

0乙λe-λσdσ=1-e-λt。 λ为单位

时间出现的创新数，时间t内不出现创新的概率为e-λt，获得

垄断利润的概率为ηe
-λ(ti+t-ti)λe

-λti
，ti为某一时间起点。⑥创新

符合专利法的有关规定并按照专利申请程序获得专利保

护。 ⑦在第i次专利保护期限内其他厂商的侵权率为γi，侵

权的概率q，侵权成本为0。 假设每次侵权行为及侵权率都

能被准确发现或衡量，每单位的罚金为a∈（0，∞），即专利

的单位保护宽度。 当a≥1，专利保护较严格，创新处于强的

专利环境；当0≤a＜1，专利保护较弱，专利处于弱的专利环

境。⑧创新成本的投入是一个过程，为了分析方便，设创新

成本在创新结束后专利授予时（若不成功，则在创新互动

结束时）一次性投入，其中折现因子等于利率r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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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2 创新厂商的收益及社会福利

3.2 模型分析及结果

专利制定者的首要目标是创新激励，即设定适当的专

利宽度，授予创新厂商获得一定垄断利润的权利，以弥补

其创新成本。 作为经济人的创新厂商，以创新利润最大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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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目标。 他在特定的专利长度和专利宽度下，结合自己能

接受的专利高度，决定是否进行持续创新活动。 在序列创

新活动中创新厂商的利润包括： 创新厂商在初始创新专利

保护期内获得的垄断利润M1，经济利润w0，其他厂商可能的

侵权率γ1，创新厂商因被侵权而获得赔偿的期望为E（a）1=
（1-q）0+qM1γ1a=qM1γ1a； 专利保护期后到最近的后续创新

之间，即（T，ε），创新厂商只获得此时的经济利润w1，此时

期内不出现创新的概率为e-λ（ε-T）；在第2次专利保护期内获

得的垄断利润为M2，经济利润为w2，该时期内创新厂商获

得垄断利润的概率为e-λTλe-λε（该时期内不出现其它创新的

概率乘以该时期内出现一次创新的概率，即除创新厂商自

己的创新活动外该行业不存在其它任何类似的、能降低边

际成本的创新， 从而保证创新厂商在其保护期内垄断利

润），其他厂商可能的侵权率为γ2，创新厂商因被侵权而获

得赔偿期望为E（a）2=qηM2γ2a；第2次专利保护期限后，因其

他厂商模仿，使得产品市场价格都降为c-b-h，创新厂商和

其他厂商一样只能获得经济利润w3，此时间段内不出现其

它创新活动的概率为e
-λ(t1-ε-T)。则创新厂商的总利润为π（T，

a，h）。

π（T，a，h）=
T

0乙[M1（1-γ1）+w0+E（a）1]e-rtdt-TC1+
ε

T乙w1e-rte-λ（ε-T）dt

+
ε+T

ε乙 η(1-γ2)M2e-rtd乙 乙t e-λTλe-λε-TC2e-λε

+
ε+T

ε乙 [w2+E（a）2]e-rtdt+
t1

ε+T乙w3e-rte
-λ(t1-ε-T)dt

=
T

0乙[h（A-c）（1-γ1）+w0+qγ1M1a]e-rtdt- h
2

2

+
ε

T乙w1e-rt-λ（ε-T）dt+
ε+T

ε乙 [η（1-γ2）（b-h）h]dte-λTλe-λε

- h2

2 e-rε+
ε+T

ε乙 [w2+qηγ2（b-h）ha]e-rtdt

+
t1

ε+T乙w3e
-rt-λ(t1-ε-T)dt

=φ（T）[h（A-c）（1-γ1）+w0+qh（A-c）γ1a]-
h2

2 +w1φ

（T+ ε）e-rT-λ（ε-T）+φ（T）λe-λ（T+ε）[ηh（b-h）（1-γ2）]-
h2e-rε

2 +[w2+

qηh（b-h）γ2a]φ（T）e-rε+w3[φ（T+ε）-φ（t1）]e
-λ(t1-ε-T)

（1）

其中φ（x）= 1-e-rε

r ， dφ(x)dx >0。 创新厂商在持续创新中

能接受的创新高度取决于其获得的利润。对式（1）求h的一

阶导数并等于0，得

（π）h′=φ（T）[（A-c）（1-γ1）+q（A-c）γ1a]-h+λφ（T）e-λ（T+ε）

（1-γ2）[ηb-2ηh]-he-rε+qη（b-2h）γ2aφ（T）e-rε=0

h= (A-c)(1-γ1+qγ1a)+ληbe-λ(T+ε)(1-γ2)+qηbγ2ae-rε

1+e-rε+2ηλφ(T)e-λ(T+ε)(1-γ2)+2qηγ2aφ(T)e-rε φ（T）

（2）
当专利高度大于h，创新厂商的利润减小；当专利高度

小于h，创新厂商的利润有继续增加的空间，理性的厂商愿

意接受更高的专利高度；只有专利高度等于h时，创新厂商

获得最大的利润。在初始创新前产品市场价格为c，此时市

场容量为A-c，对式（2）求A-c的导数：
dh

d(A-c) ＝φ（T）
1-γ1+qγ1a

1+e-rε+2ηλφ(T)e-λ(T+ε)(1-γ2)+2qηγ2aφ(T)e-rε >0

即专利高度随着初始市场容量的增加而提高。对于新

兴行业，市场容量较大，通过提高专利高度可以加速产品

层次的升级，不仅使创新厂商获得更多的垄断利润而且消

费者因此获得更高水平的产品服务，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

剩余增加， 从而实现专利制度的动态效率 （dynamic effi-
ciencies）。 于是得到：

命题1：初始市场容量越大，提高专利高度可以实现更

高动态效率水平的专利制度。
对式（2）分别求η、γ的导数。 令N1＝1+e-rε+2ηλφ（T）e-λ（T+ε）

（1-γ2）+2qηγ2aφ （T）e-rε，N2＝（A-c）（1-γ1+qγ1a）+ληbe-λ （T+ε）

（1-γ2）+qηbγ2ae-rε，则

dh
dη = [N1b-2N2φ(T)][λ(1-γ2)e-(T+ε)+aqγ2e-rε]

N
2

1

φ（T）

dh
dλ = ηe

-λ(T+ε)(1-γ2)[1-λ(T＋ε)][N1b-2φ(T)N2]
N

2

1

当T<T= 1
r ln (A-c)(1-γ1+qγ1a)

(A-c)(1-γ1+qγ1a)－1＋e-rε 时， dhdη >0， dhdλ >0；

反之，则 dh
dη <0， dhdλ <0。 定T为专利阀值。 当T不超过T时，专

利高度随着创新成功概率、 创新流量强度的增大而提高。
较大的创新强度、较低的创新风险能促进创新厂商愿意从

事更多的创新活动，尽管专利长度不太长。 此时提高专利

高度可以加快产品层次的升级、社会技术的进步。当T大于

T时，专利高度随着创新成功概率、创新流量强度的增大而

降低。 较长的专利保护长度会使创新厂商创新欲望降低，
出现创新惰性，较高的专利高度不利于技术进步和产品升

级。
命题2：专利长度小于专利阀值时，创新风险越小、创

新流量强度越大，专利高度应越大；专利长度大于专利阀

值时，创新风险越小、创新流量 强 度 越 大，专 利 高度 应 越

小。
最优专利长度不仅要提供足够的创新激励、实现动态

效率， 而且要社会福利损失最小化， 降低静态的无效率

（static inefficiencies）。 社会福利最大化就是社会福利损失

最小化，在第i次专利保护期内，社会福利包括：消费者剩

余CSi、生产者剩余Mi和侵权者的剩余E（a）i-γiMi。 第i专利

保护期过后，专利技术成为公共物品，其他厂商通过模仿

获得，以致产品市场价格等于边际成本，生产者剩余为0，
消费者剩余为DLi与模仿成本贴现的差，即：

W（T）=
T

0乙[CS1+M1+E（a）1－r1M1]e-rtdt+
ε

T乙DL1e-rtdt－ θh
2e-rT

2

+
ε+T

ε乙 [CS2+M2+E（a2）－r2M2]e-rtdt

+
t1

ε+T乙DL2e-rtdt－ θh
2e-r(T+ε)
2

=
T

0乙 (A-c)2
2 +h(A-c)(1-r1)+qh(A-c)γ1乙 乙a e-rTd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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+
ε

T乙h
2e-rt
2 dt- h2θe-rT

2

+
ε+T

ε乙 (b-h)2
2 +(b-h)h(1-r2)+qηh(b-h)γ2乙 乙a e-rtdt

+
t1

ε+T乙 h2e-rt
2 dt- h2θe-r(ε+T)

2

= (A-c)2
2 +h(A-c)(1-r1)+qh(A-c)γ1乙 乙a φ（T）+ h

2φ(T+ε)e-rT
2

- h2θe-rT
2 + (b-h)2

2 +(b-h)h(1-r2)+qηh(b-h)γ2乙 乙a φ

（T）e-rε+ h2[φ(T+ε)-φ(t1)]
2 - h

2θe-r(T+ε)
2 （3）

对式（3）求T的一阶导数并等于0，得:

（W）T′=
(A-c)2

2 +h(A-c)(1-r1)+qh(A-c)γ1乙 乙a e-rT+

h2

2 [e-r（2T+ε）-rφ（T+ε）e-rT+θre-rT+e-r（T+ε）+θre-r（T+ε）]+

(b-h)2
2 +(b-h)h(1-γ2)+qηh(b-h)γ2乙 乙a e-r（ε+T）

=B1e-rT+
h2

2 [2e-r（2T+ε）-e-rT+θre-rT+e-r（T+ε）（1+θr）]+B2e-r（ε+T）

=0

h2e-r（2T+ε）+ B1+
h2θr
2 - h2

22 2e-rT+ h2(1+θr)
2 +B2乙 乙e-r（ε+T）=0 （4）

其 中B1＝
(A-c)2

2 +h （A-c ） （1-γ1）+qh （A-c ）γ1a，B2＝

(b-h)2
2 +（b-h）h（1-γ2）+qηh（b-h）γ2a

对式（4）两边取对数，得：

lnh2-r （2T+ε）+ln B1+
h2θr
2 - h2

22 2-rT+ln h2(1+θr)
2 +B2乙 乙-r

（ε+T）＝0

T＝
ln h2 B1+

h2θr
2 - h2

22 2B2+
h2θr
2 + h2

22 2乙 乙
4r （5）

当专利长度小于T时，保护期过短，创新激励不足，增

加专利长度可继续增加社会福利；当专利长度大于T时，保

护期过长，增加专利长度将增大社会福利的损失；当专利

长度等于T时，社会福利实现最大化。 对式（5）分别求A-c、
η、a的导数，得：

dT
d(A-c) =

(A-c)＋h(1-r1)+qhγ1a
4r B1+

h2θr
2 - h2

22 2
>0

dT
dη = qh(b-h)γ2a

4rh2 B2+
h2θr
2 + h2

22 2
>0

dT
da = qh(A-c)γ1

4r B1+
h2θr
2 - h2

22 2
+ qηh(b-h)γ2

4r B2+
h2θr
2 + h2

22 2
>0

专利长度随着初始市场容量、创新成功率和专利宽度

增加而增大。市场容量越大，专利长度也越长，以免因专利

保护期限过短而创新激励不足，从而使社会福利无法实现

最大化；较小的创新风险会吸引更多的厂商从事创新活动

并获得专利，专利产品的市场空间变小，弥补创新成本的

周期因此变长，即专利长度增加。 专利宽度和专利长度具

有一定的互补性，专利长度增加的正激励效应会因专利宽

度减小的负激励效应而减弱。
命题3：初始市场容量越大、创新风险越小，专利长度

越大；专利宽度和长度具有互补性，二者同时增加或减小。

4 模型的启示及应用

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：最优专利制度必是基于创新

风险和创新环境满足创新厂商利润最大化约束的社会福

利最大化；最优专利制度随着创新风险、创新环境不同而

不同。
（1）创新风险和创新环境不同，专利长度、专利高度及

专利宽度不同；最优专利制度是一种动态的制度而不是静

态 的 制 度，要 实 行 专 利 更 新 制 度（patent renewal system）。
从式（2）和式（5）可以看出，专利高度和专利长度是市场容

量（A-c）、专利保护期的侵占率γ、创新专利申请成功率η、
侵权偏好q、创新流量强度λ、利率r、专利时间间隔ε和价格

间隔b的函数。任何变量变化，专利长度和专利高度必然变

化。市场容量越大，专利长度和专利高度越大；创新风险越

小，专利长度越大、创新流量越大，专利高度越小或越大；
专利宽度是相对柔性的变量，专利制度的制定者可以根据

盗版的猖獗程度确定专利宽度。 若盗版猖獗，则加大专利

宽度，提高单位侵权利润的罚金a；反之，则减少a。 但a≥1，
否则aγM<γM， 对盗版厂商侵权的处罚不足以弥补创新厂

商的损失，对侵权行为震慑较小。对于发明专利，我国修改

后的专利法规定保护年限为20 年，而对于“发明高度”较

低的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只保护10 年。 在欧洲和美

国的专利更新制度（patent renewal system）下，专利申请者

可以根据专利收益和专利费用的比较来决定专利长度。这

样就实现了专利长度差别化的目的，这对我国最优专利制

度的设定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。
（2）新兴 行 业 的 专 利 制 度 组 合方 向 为（长 期 限，宽 范

围，高距离）。新兴行业的市场容量较大，专利长度、专利高

度也变大，能产生更有效的创新激励，促使厂商率先创新。
新兴行业创新所需求的技术层次不高，其他厂商侵权模仿

的成本较低，专利宽度变大有利于遏制侵权行为，保护创

新厂商持续创新的积极性。
（3）最优专利制度必须要合理融合专利长度、专利宽

度和专利高度。由命题3可知，专利长度与专利宽度具有互

补性，二者同时增加或减少。 如长期限与窄范围的组合必

然减少专利制度的正激励，反之亦然。 专利高度在纵向上

保护率先创新厂商的利益，专利宽度和专利长度在横向上

保护创新厂商的利益，三者的有效结合才能产生良好的创

新激励和社会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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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引言

近年来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研究渐趋深入，对其五大子

系统 ［1］，即观念创新系统、制度创新系统、知识创新系统、
技术创新系统、知识传播和应用系统的深入细致的研究也

被提上了日程。 自创新理论大师Schumpeter以来， 学者对

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系统的研究从未间断，伴随着对国家创

新系统研究的升温，对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系统的关注也日

益增多。
在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下，对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系统

的研究就不能不考虑知识产权因素，而前人的研究多停留

在知识产权与技术创新的联动机制上 ［2-5］，没有系统研究

知识产权制度对企业技术创新主体的微观作用，从而没有

厘清知识产权制度在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系统中的重要地

位。本文试着分析知识产权制度与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系统

其它各要素对主体的作用，最后提出基于知识产权制度的

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系统模型。

1 文献综述

1.1 国家创新系统中的知识产权制度

国家创新系统的概念最早由Lundvall教授于1985年提

出， 但第一个系统性描述是Freeman教授在1987年研究日

本技术政策和经济绩效时给出的。国家创新系统的理论基

石由两方面构成：一是Schumpeter的创新和新技术概念；一

是List的制度安排和国家人（即国家系统）［6，7］。 国际上，关

于国家创新系统较为通用的定义是：由一个国家的公共和

基于知识产权制度的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系统研究

王德应，刘渐和，王成军

（安徽财经大学，安徽 蚌埠 233030）

摘 要：简要回顾了知识产权制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，知识产权制度对技术创新的作用以及

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系统模型与其构成要素的研究。 在国家创新系统理论框架下，分析了知识产权制度与技

术创新各动力要素的协同作用，认为知识产权制度是技术创新动力系统的重要构成，对技术创新动力系统

的其它构成要素有积极的引导与促进作用，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知识产权制度的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系

统模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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